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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
協助幼兒實施辦法第六條修正條文 
第六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應優先招收需要協助之幼兒，招

收順序以前條第三款為第一順位，其餘各款為第二順位。但依性

別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設之托兒設施為非營利

幼兒園者，招收順序以員工子女、孫子女為第一順位，前條第一

款為第二順位，其餘各款為第三順位。 

如登記人數超過可招收名額，相同順位競額，本公平、公正、

公開原則，採抽籤方式決定。若有缺額則依備取順序依序遞補，

額滿截止。 

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身心障礙幼兒人數逾該園核

定招收幼兒總人數百分之十者，得報請本府審查同意後，增聘教

師助理員。 

 
 
 


